
关于发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《开放式基金全额非担保结算业务指引》的

通知 

 

各开放式基金系统参与人： 

为配合实施开放式基金全额非担保结算业务，我公司制定

了《开放式基金全额非担保结算业务指引》，现予发布，并自

2009 年 6 月 29 日起实施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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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开放式基金全额非担保结算业务指引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开放式基金全额非担保结算业务运作，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相关业务规定，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全额非担保结算，是指基金、基金

管理人和销售代理人之间通过其在本公司开立的结算备付

金账户，依托本公司资金交收平台，根据本公司提供的资金

清算明细，以双边全额方式进行开放式基金认购、申购与赎

回等业务相关资金交收的资金结算模式。 

第三条 本指引适用于通过本公司开放式基金结算备付

金账户交收的所有开放式基金业务。 

通过证券结算备付金账户交收的,上市开放式基金

（LOF）的认购和权益分派业务不适用本指引，继续沿用原

有的资金结算方式。 

第四条 在全额非担保结算模式下，本公司对结算参与

人同一日的应收和应付头寸不做轧差处理，对同一日不同业

务类型、资金类型的应收（或应付）头寸不做合并处理。 

在全额非担保结算模式下，本公司收到应付方的款项

后，根据应付方的支付指令，向应收方支付相关款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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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本公司同时提供多边净额结算和全额非担保结

算两种资金结算模式，结算参与人可选择其一作为其适用的

资金结算模式。 

本公司对结算参与人的初始资金结算模式默认为多边

净额结算。结算参与人可向我公司申请办理变更资金结算模

式。 

第六条 本公司按下列规则确定结算参与人具体开放式

业务所适用的资金结算模式： 

一、对于基金认购、权益分派业务的相关资金交收，本

公司一律采用全额非担保结算。 

二、对于基金赎回交收期为 T+1 的相关基金赎回资金交

收，本公司一律采用全额非担保结算。 

三、对于交收对手方为本公司的相关资金交收，本公司

一律采用多边净额结算。 

四、除以上三项特定情况外，本公司根据结算参与人及

其交收对手方选择的资金结算模式共同确定其相关资金交

收所适用的资金结算模式： 

（一）对于选择多边净额结算的结算参与人，如其交收

对手方选择的同为多边净额结算模式，则其两者间的相关资

金交收采用多边净额结算；如其交收对手方选择的为全额非

担保结算模式，则其两者间的相关资金交收采用全额非担保

结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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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于选择全额非担保结算的结算参与人，无论其

交收对手方选择何种结算模式，其相关资金交收全部采用全

额非担保结算。 

第七条 资金交收日，各结算参与人依据本公司日初提

供的全额非担保清算明细，将应付款划入其开立在本公司的

结算备付金账户，并通过资金交收终端向本公司提交资金支

付指令，以将相关应付款支付给应收方。 

结算参与人在提交资金支付指令时，可以调整全额非担

保清算明细中的支付顺序，但是不能修改其支付内容。每批

资金支付指令可以包含一条或多条支付指令。 

第八条 本公司资金交收系统收到结算参与人通过资金

交收终端提交的资金支付指令后，按顺序进行如下处理： 

将结算参与人提交的资金支付指令与全额非担保清算

明细进行核对，并将未通过相关检查的支付指令错误信息实

时反馈相关结算参与人。每一批资金支付指令除排列顺序

外，必须与我公司向其发送的全额非担保清算明细中的相应

记录内容完全一致。 

对于通过检查的支付指令，检查各应付方结算备付金账

户可用资金余额，并按照指令的先后顺序进行划账处理。如

果账户中可用资金余额低于某笔支付指令的应付金额，则对

该条及其后的支付指令均作失败处理。 

划付处理完成后，应收方结算参与人可以通过资金交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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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端实时查询到入账资金明细。 

第九条 结算参与人同一日可多次进行全额非担保结算

资金支付。 

第十条 对于当日未足额交收的全额非担保资金清算明

细，本公司于次一工作日继续向结算参与人发送有关该部分

资金清算明细，直到该部分资金清算明细得到支付为止。 

对于以上未足额交收的全额非担保清算明细，应收方结

算参与人可向我公司申请取消继续发送。 

第十一条 结算参与人同一日的全额非担保资金交收与

多边净额资金交收通过同一结算备付金账户进行。 

对于当日结算备付金账户中的多边净额资金交收头寸

为净应收的，该净应收头寸可用于支付当日全额非担保资金

清算明细中的应付金额；对于当日结算备付金账户中的多边

净额资金交收头寸为净应付的，结算参与人必须先补足该净

额应付头寸之后，才可以对外支付当日全额非担保类资金清

算明细中的应付金额。 

第十二条 在全额非担保结算下，对于交收对手方的违

约行为，由应收方自行向应付方追索，本公司不承担相关责

任。 

第十三条 本指引未尽事宜，比照本公司其他相关规定

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本指引由本公司负责修订和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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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指引自 2009 年 6 月 29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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